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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发行数量：16,555,555,552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价格：1.80元/股

3、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限售期

1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9,671,000,005 17,407,800,009.00 36

个月

2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22,222,221 2,199,999,997.80 36

个月

3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

1,555,555,554 2,799,999,997.20 36

个月

4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77,777,776 2,119,999,996.80 36

个月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7,999,999 1,544,399,998.20 36

个月

6

华安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833,333,332 1,499,999,997.60 36

个月

7

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237,666,665 2,227,799,997.00 36

个月

合计

16,555,555,552 29,799,999,993.60

3、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16,555,555,552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于2015年5月26日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本次发行股份，限售期为36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5月

26日（非交易日顺延）。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程序

1、2013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议

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的议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

同>的议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

同>的议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

合同>的议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附条件生效

之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附条

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等议案。

2、2014年3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内蒙

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3、201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的提案》、《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提案》、《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提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事宜的提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

份认购合同>的提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

之股份认购合同>的提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

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提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附条件

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提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附条

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提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提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安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提案》、《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资产转让协议>的提案》、《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提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提案》、《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提案》等议案。

4、2014年8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

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变更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变更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5、2014年8月22日，公司召开了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协议>的提案》、《关于

变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提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变更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的提案》等议案。

6、2015年3月27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7、2015年3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8、2015年4月15日，公司召开了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9、2015年5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772号），核准本次发行。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及面值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数量

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555,555,552股。

3、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1.80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3年12月31日）。 发

行价格为3.6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90%。

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发布公告，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4年5月

21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3.60元/股。

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发布公告，根据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中期利润

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公司2014年中期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为：以

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8,002,591,027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0.5股，并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25元 （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5股。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4年9月29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进一步

调整为1.80元/股。

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799,999,993.6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154,880,000.00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645,119,993.60元。

5、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联合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文号为大华验字[2015]000337的验资报告确认，此次非公开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发行数量16,555,555,552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799,999,993.6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301,760,000.00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29,498,239,993.60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公司本次发行的16,555,555,552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于2015年5月26日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及联合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及联合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联合主承销商认为：

包钢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

求。 本次发行对象中涉及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履行备案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

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之规定；除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外，其他认购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金均来源于自

有及自筹资金，或特定委托人的自有及自筹资金，均未采用结构化的融资方式；包钢集团的认购资金未直接或

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联方，其它投资者的认购资金亦未直接或间接

来源于发行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

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认购

对象的选择和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对象中涉及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履

行备案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之规定；除包钢

集团参与本次认购外，其他认购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发行对象均未采用结构化融资方式，包钢集团的认购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联方，其他认购对象的认购资金亦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发行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数等发行结果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人2013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

（

股

）

限售期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1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9,671,000,005 36

个月

2018

年

5

月

26

日

2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22,222,221 36

个月

2018

年

5

月

26

日

3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

1,555,555,554 36

个月

2018

年

5

月

26

日

4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77,777,776 36

个月

2018

年

5

月

26

日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7,999,999 36

个月

2018

年

5

月

26

日

6

华安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833,333,332 36

个月

2018

年

5

月

26

日

7

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237,666,665 36

个月

2018

年

5

月

26

日

合计

16,555,555,552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1,487,145.68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秉利

住 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

经营范围：钢铁制品，稀土产品，普通机械制造与加工，冶金机械设备及检修，安装；冶金、旅游业行业的投

资；承包境外冶金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

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铁矿石、石灰石采选；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水泥生产（仅分支机构）；钢铁产品、稀

土产品、白灰产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发行前，包钢集团持有公司50.77%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后，包钢集团持有公司

的股权比例上升至54.66%，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小松

住 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1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以核准范围为准）

3、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28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4层04、05、06、07、08、10单元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00元

法定代表人：王闻

住 所：上海市黄埔区中华路629号16楼D室

经营范围：服装、机电产品，钢材，化工原料（除危险品），建筑材料，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邓葵）

住 所：上海市杨浦区宁武路269号6号楼530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7、华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

董 事：何移直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包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除包钢集团外，其他发行对象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关

联关系外，与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6,005,182,054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8,125,182,522 50.77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91,460,320 1.2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84,294,543 1.15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67,942,481 1.05

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45,995,234 0.91

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25,695,620 0.79

7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17,233,992 0.73

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03,967,049 0.65

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03,100,116 0.64

1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91,337,124 0.57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

股

）

持股比例

@

（

%

）

1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17,796,182,527 54.66

2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

1,555,555,554 4.78

3

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237,666,665 3.80

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1,222,222,221 3.75

5

华安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专户

1

号

（

交易

所

）

833,333,332 2.56

6

财通基金

－

招商银行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5,555,555 1.71

7

招商财富

－

光大银行

－

王斌

333,333,333 1.02

8

招商财富

－

光大银行

－

刘辉

333,326,666 1.02

9

招商财富资产

－

光大银行

－

上海东银资本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00,000,000 0.61

10

招商财富资产

－

光大银行

－

内蒙古华宸实业有限公司

191,117,777 0.59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16,555,555,552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3,157,896 1.64% 16,818,713,448 51.65%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742,024,158 98.36% 15,742,024,158 48.35%

三

、

股份总数

16,005,182,054 100.00% 32,560,737,606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将会有所下降，偿债能力、间接

融资能力进一步提高，财务结构将有所改善。

（二）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进一步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从钢铁生产型企业逐步转变为钢铁生产

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型企业，有助于改善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

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实质影响。

（四）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

生重大变化。

（五）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有助于理顺公司与包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规范和减少公司与包钢集团及

其下属其他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总额。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包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之间的主要关联

交易，将由发行前向包钢集团采购铁精矿以及接受选矿加工服务，转变为向包钢集团采购铁矿石，以及向包钢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选矿后的尾矿浆。 公司以及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必要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上市公司依法合规运作，保护上市公司及

投资者合法权益。

本次发行有利于明确公司与包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之间的产业链分工，不会导致公司与包钢集团及

其下属其他企业之间新增同业竞争的情形。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商）

名 称：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巍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保荐代表人：李庆中、申丽娜

项目协办人：林闻杰

项目组成员：杨志恒、程志

联系电话：010-59026666

传 真：010-59026690

（二）联合主承销商

名 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

联 系 人：王仁双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传 真：021-68870152

（三）发行人律师

名 称：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宋建中

签字律师：王勇、马秀芳、袁娜

联系电话：0472-7155359

传 真：0472-7155474

（四）审计机构

名 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任会计师：梁春

签字会计师：弓新平、李洪仪

联系电话：010-58350535

传 真：010-58350006

（五）资产评估机构

名 称：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孙建民

签字评估师：汪仁华、李仰淮

联系电话：010-68083272

传 真：010-68081109

七、备查文件

（一）保荐机构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二）联合主承销商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

告；

（三）律师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

见；

（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公告编号：临

2015－038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05,843,555股

发行价格：5.85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1,204,184,796.75元

募集资金净额：1,169,619,231.10元

2、本次发行对象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444,444 12

个月

2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2,222,222 12

个月

3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971,762 12

个月

4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222,222 12

个月

5

上海广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188,034 12

个月

6

申万菱信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350,427 12

个月

7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222,222 12

个月

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222,222 12

个月

合 计

205,843,555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5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

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不转让，预计

上市流通时间为2016年5月26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问题。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及核准情况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4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4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修

订版）的议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了补充完善。

2014年8月18日， 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并作出决

议。

公司2014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鑫科材料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不低

于7.36元/股调整为不低于2.95元/股，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44,908.47万股（含本数），其中单个投资者及其

一致行动人认购上限不超过12,500万股（含本数）。 以上调整事项已经2014年10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和2014年11月11日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年12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金额及发行股份数量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120,418.48万元。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后，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40,819.82万股（含本数），其中单个投资者及其一

致行动人认购上限不超过12,500万股（含本数）。

2、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2015年2月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鑫科材料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2015年3月30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461号），核准鑫科材料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08,198,200股新股，有效期6个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205,843,555股。

3、股票面值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4、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5.85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4年5月28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人民币7.36元/股。 2014年10月实施的发行人2014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发行人对上述非公开发行

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次发行价格为不低于2.95元/股。

5、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04,184,796.75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34,565,

565.65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69,619,231.10元。

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 ）。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5年5月21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会验字〔2015〕2677号《验资报告》，确

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5月21日止，公司已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8名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205,843,555股， 每股发行价格5.85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04,

184,796.75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34,565,565.65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69,619,

231.10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205,843,555.00元，剩余计入资本公积。 各投资者全部以货币出资。

2、股权登记情况

公司于2015年5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

登记相关事宜。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

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

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本次发行认购对象

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

购或间接认购的情形。

2、发行人律师意见

本次发行律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鑫科材料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

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本次发行过程中，《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发行价格、发行对

象及分配股数的确认等事宜，均由本所律师见证。 本次发行不存在鑫科材料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

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华英证券、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购或间接

认购的情形。本次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鑫科材料询价及配售过程涉

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205,843,555股， 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上

限408,198,200股；发行对象总数为8名，不超过10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444,444 12

个月

2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2,222,222 12

个月

3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971,762 12

个月

4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222,222 12

个月

5

上海广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188,034 12

个月

6

申万菱信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350,427 12

个月

7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222,222 12

个月

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222,222 12

个月

合 计

205,843,555

（二）发行对象情况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59层

法定代表人：郑安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374400.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

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

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

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60室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735号

法定代表人：周瑞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17000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5、上海广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华腾路1288号1幢3层A区398室

法定代表人：张卫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展服务，计算机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销售金属材料、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机电设备、五金交电、日用百货、

家用电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69号2幢4层4021室

法定代表人：过振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7、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42号写字楼1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春峰

注册资本：肆拾亿零叁仟柒佰壹拾玖万肆仟肆佰捌拾陆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

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融资融

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8、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拾玖亿壹仟玖佰贰拾玖万壹仟肆佰陆拾肆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

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

期货做市。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A股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截至2015年4月17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万股

）

1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24,505.83 15.67 --

2

赖宗兴

1,100.00 0.70 --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

策略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396.84 0.25 --

4

合肥工大复合材料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75.01 0.24 --

5

滕世来

257.50 0.16 --

6

袁林华

233.90 0.15 --

7

李淑珍

200.00 0.13 --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国证有色

金属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98.55 0.13 --

9

孙兆林

178.24 0.11 --

10

卞新荣

167.00 0.11 --

合 计

27,612.88 17.66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万股

）

1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24,505.83 13.85 --

2

上海广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18.80 1.93 3,418.80

3

申万菱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申万菱信资产

－

华

宝瑞森林定增

1

号

2,735.04 1.55 2,735.04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22.22 1.26 2,222.22

5

渤海证券

－

工商银行

－

渤海分级汇金

9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222.22 1.26 2,222.22

6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222.22 1.26 2,222.22

7

北信瑞丰基金

－

宁波银行

－

北信瑞丰

－

瑞华信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222.22 1.26 2,222.22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国证有色

金属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099.33 1.19 --

9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鑫龙

123

号资产管理计

划

675.19 0.38 675.19

1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40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499.15 0.28 499.15

合 计

42,822.22 24.22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5.67%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后芜湖恒

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13.85%，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205,843,555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发行前股本结构

截至2015年4月17日）：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05,843,555 11.63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0 0.00 205,843,555 11.63

境内自然人持股

0 0.00 0 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63,750,000 100.00 1,563,750,000 88.37

合计

1,563,750,000 100.00 1,769,593,55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财务实力将大大增强，总资产和净资产均大幅增加。 同时，本次发行拟以部分募集

资金补充公司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流动资金，一方面能缓解公司的流动资金压力，增强短期偿债能力，改

善公司财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另一方面，可以使公司根据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寻找并购机会进行产

业并购，并满足公司在该产业发展方面的资金需求，为公司在未来逐步展开的业务整合做好准备。

（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进一步合理化，有效提升盈利水平。 根据本次收购的审计机构出具的会审

字[2014]2738号《审计报告》，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090.56万元，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4,066.56万元。 西安梦舟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良好，其注入上市公司有

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三）对公司治理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比较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

理体制，“三会” 运作良好，在业务、资产、财务、机构和人员方面保持了应有的独立性。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现有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将继续保证公司各部门及子公司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司其职，规范运作，认真做

好经营管理工作。 本次发行对公司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现有的公司治理结

构产生任何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发生重大变动。

（四）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未变更，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经

营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化，业

务和管理依然完全分开，各自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

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和其他新的关联交易。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晓光

办公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

联系电话：0553-5847323；0553-5847423

联系传真：0553-5847423

联系人：张龙、晏玲玲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保荐代表人：刘晓平、岳远斌

项目协办人：刘永泽

项目组成员：王毅东、韩丹枫、章敬富、姚雨晨、童泽宇、王增乐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6号卓著中心1900室

联系电话：（010）56321860

联系传真：（010）5632180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三）发行人律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晓健

经办律师：蒋敏、喻荣虎、张俊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278号财富广场B座东楼16层

联系电话：（0551）62642792

联系传真：（0551）62620450

（四）审计、验资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肖厚发

经办会计师：张良文、周先宏、熊江波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外经贸大厦920-926

联系电话：（010）66001391

联系传真：（010）66001392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出具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2、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验字〔2015〕2677号《验资报告》；

4、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5、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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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下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向八名特定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205,843,555股，发行价格为5.85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04,184,796.75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69,619,231.10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的股份205,843,555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2015年5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权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1,563,750,000股增加至1,769,593,

555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铜业” ），持有公司245,058,255股股

票，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5.67%，为公司控股股东，自然人李非列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后，恒鑫铜业仍持有公司245,058,255股股票，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13.85%，仍为公

司控股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恒鑫铜业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15.67%下降为

13.85%，但仍为公司控股股东，自然人李非列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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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光荣路5号院3楼第3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8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487,378,184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1.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轩松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张轩宁先生、郑文宝先生、叶兴针先生、Keswick先生和Allan先生

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监事熊厚富先生、张建珍女士及赵彤文女士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张经仪先生、副总裁谢香镇先生、副总裁陈金成先生、副总裁兼信息总监吴光旺先生出席

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87,312,184 99.99 15,100 0.00 50,900 0.01

2、议案名称：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72,739,884 99.41 14,583,400 0.58 54,900 0.01

3、议案名称：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87,312,184 99.99 15,100 0.00 50,900 0.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和201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87,282,484 99.99 28,300 0.00 67,400 0.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87,215,872 99.99 94,912 0.00 67,400 0.0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关联交易情况及2015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88,092,836 99.99 29,200 0.00 67,400 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银行授信、贷款计划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申请授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87,295,684 99.99 15,100 0.00 67,400 0.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15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87,294,884 99.99 15,100 0.00 68,200 0.0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72,732,384 99.41 14,578,400 0.58 67,400 0.01

10、议案名称：关于签订上海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87,294,984 99.99 15,000 0.00 68,200 0.0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股东张轩松、 张轩宁先生回避了关于公司2014年关联交易情况及2015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的表

决，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洁、张征轶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全程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上述见证律师认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

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会议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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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5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在公司左海总部三楼第3号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八人。会议的通知、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设立上海创新公司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应对市场竞争环境带来的挑战，同意在原新业务发展部的基

础上以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在上海设立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云创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名称以工商

核批为准），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7600万元，占股份比例76%；由彭华生为代表的该拟设立公司管理团队出资

2400万元，占股份比列24%。 具体安排如下：

法人代表：张轩松

执行董事：张轩宁（负责组织和领导该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向公司董事会汇报工作）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食用农产品（粮食、生猪肉、牛羊肉制品）、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乳

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五金交电、卫生洁具、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及工艺礼品（文物除外）、办

公用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文化用品（图书、报纸、期刊除外）、照相器材、计算机、软件（音像、出版物除外）

及辅助设备、化妆品及卫生用品、体育用品、服装、家具、家用电器、珠宝首饰（毛钻、裸钻除外）、避孕器具、（药

品及二、三类医疗器械除外）票券销售、商务信息咨询（除经济）、食用农产品的收购、饲料、建筑材料（钢材、水

泥除外）、钟表眼镜（隐形眼镜除外）、玩具、汽车和摩托车配件、仪器仪表的批发、零售、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应用软件的开发、设计、转让研发及技术成果，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营销策划（广告除

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申请；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实际以工商机关核定为准）

公司拟以上述创新业务的探索和投资平台，统筹规划公司创新业务，主导创新试验门店运营，总结创新业

务的成果，将经过检验的创新模式推广应用，变挑战为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该公司如有成员离职，公司有相应的股权回购权。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一期以2014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366�号文核准，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向牛奶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13,100,468股，发行价格为 7.00元/股。 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69,170.33万元，扣除证券承销和保荐费人民币1,750万元后，汇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567,420.33万元。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2015）

第351ZA0005号《验资报告》审验，前述资金已全部到位。

1、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有400,000万元用于2014年至2017年发展连锁超市投入和补充流动资金，由于部分

租赁物业交付时间较晚，公司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

为解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流动资金贷款，降低财务费用支出，确

保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规定，并根

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在不影响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进度的前提下，同意将其中200,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如项目需提前使用预计闲

置的募集资金，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展。 公司将此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短期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公司以闲置的募集资金短期补充流动资金，可减少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该闲置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

期后，公司将用流动资金及时归还，自有流动资金不足部分，将用流动资金借款归还。

2、第一期以2014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根据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补充说明公告》，并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审验出具致同专字(2015)第———号《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拟置换募投项目的鉴证

报告》，同意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置换先前投入自筹资金共766,316,097.35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关于设立合肥轩辉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开发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下称“安徽永辉” ）持有的53亩商用地块用以建设永辉

华东城市生活广场项目，同意由安徽永辉投资人民币1亿元整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设立一家项目发展公司，

名称拟定为“合肥轩辉置业有限公司”（实际名称以工商核批为准）。 具体安排如下：

法人代表：官长衡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筑装潢、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室内装潢设计、咨询；销售：钢材、金属材

料、花卉（实际以工商机关核定为准）

项目用途：一期为永辉超市旗舰店及电子商务中心；二期待定，拟规划为商业办公区

上述项目完成后，该项目公司将清算解散。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关于受让永辉控股公司的议案

公司此前委托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下称“众达律所）及其秘书公司为公司在香港注册并维护“永辉控

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港币1元。为加快开展国际商品资源引进及有关进出口平台业务，同意从众达律所处受

让该公司及支付有关注册及维护费用，并由张轩松先生出任该公司唯一董事。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关于设立福州闽江世纪金源、爱琴海购物公园分支机构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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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

第一期以

2014

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5年5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

审议并通过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一期以2014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议

案》。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自有资金置换安排详情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366�号文核准，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向牛奶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13,100,468股，发行价格为 7.00元/股。 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69,170.33万元，扣除证券承销和保荐费人民币1,750万元后，汇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567,420.33万元。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2015）

第351ZA0005号《验资报告》审验，前述资金已全部到位。

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由于公司拟投入项目启动时间及完成周期原因，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尚有部分闲置。

为解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流动资金贷款，降低财务费用支出，确

保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规定，并根

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在不影响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进度的前提下，拟将其中200,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如项目需提前使用预计闲置

的募集资金，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展。 公司将此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短期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公司以闲置的募集资金短期补充流动资金，可减少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该闲置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

期后，公司将用流动资金及时归还，自有流动资金不足部分，将用流动资金借款归还。

三、第一期以2014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根据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补充说明公告》，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拟投向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门店拓展

911,760.00 400,000.00

信息化再升级及电商平台

72,143.00 40,000.00

中央厨房

28,000.00 10,000.00

食品安全检测中心

15,000.00 10,000.00

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及营运

177,324.00 59,170.00

偿还银行贷款

50,000.00 50,000.00

合计

72,143.00 569,170.00

截至2015年4月30日， 本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766,316,097.35

元，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投入时间

门店拓展

617,042,138.02 2014.8.13-2015.4.30

信息化再升级及电商平台

78,265,279.20 2014.8.13-2015.4.30

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及营运

71,008,680.13 2014.8.13-2015.4.30

合 计

766,316,097.35

公司拟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置换先前投入上述自筹资金共766,316,097.35元。

四、本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审核情况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编制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上述说明出具了致同专字

(2015)第351ZA0036号《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认为

该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五、监事会意见

2015年5月27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

一期以2014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议案》，同意有关议案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依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永辉超市独立董事，现就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一期以2014年募资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安排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事项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约公司财务费用；

2、此项安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同意公司上述安排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中信证券对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一期以2014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安

排无异议，认为：公司在保障募集资金项目进展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及第一期以2014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降低财务费用支出，确保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且不会对公司日常运

营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一期以

2014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一期以

2014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保荐意见

4、 公司独立董事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第一期以2014年募资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安排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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